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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4.1 開發行為之名稱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二小段 838 地號等 5 筆土地公辦都市更新案。 

4.2 開發場所 

開發基地位於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二小段 838、840、846、849 及 849-3 等

5 筆地號之土地範圍，地籍謄本面積為 1,920 平方公尺，土地使用清冊詳表

4.2-1。 

表 4.2-1 土地使用清冊 
縣市 地段 地號 地目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謄本面積

(m2) 
所有權人(管理者) 

臺北市 
合計 

大安區 
瑞安段 

838 - 空白 空白 29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840 - 空白 空白 37.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846 - 空白 空白 229.0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849 - 空白 空白 1,21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849-3 - 空白 空白 154.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合計 共 5 筆 - - - 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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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本表係摘要說明，

細節部份請於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中詳述) 

開 發 行 為 名 稱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二小段 838地號等 5筆土地公辦都市

更新案 
開發行為所依據設立之

專業法規或組織法規 
1.■法令名稱及內容(含條、項、款、目)﹕ 

(1)依據建築法第 25 條向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

請都市更新審議、都市設計審議及建築執照申

請。 
2.□其他(請註明) 

製作環境影響評估書件

之主要依據 
說明書 
評估書初稿 
其他： 

1.■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 26 條第 2 款：高樓建築之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

樓，其樓層 20 層以上或高度 70 m 以上者，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2.□其他(請註明) 

計 畫 規 模 

本開發計畫規劃為地下 5 層，地上 34 層，樓高 119 m(不
含屋突)之大樓，總樓地板面積為 30,073.72 m²。 
地上 1 層規劃為一般零售業(甲組)及一般事務所與住宅門

廳；2~5 層為一般事務所、防災中心與第二住宅門廳；6
層為一般事務所、管委會空間及中繼機房；7~8 層一般事

務所，9~34 層規劃為集合住宅及管委會空間。 
地下層為防空避難室及停車空間，共規劃 137席汽車位(法
定 147 席)、153 席機車位(法定 165 席)、2 席裝卸車位。

開發場所所在位置、所屬

行政轄區及土地使用分

區（附開發場所地理位置

圖） 

(一)開發場址所在位置：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二小段

838、840、846、849 及 849-3 等 5 筆地號之土地範圍，

開發基地範圍詳圖 4.2-1。 

(二)開發場址所屬行政轄區：臺北市大安區龍生里。 

(三)土地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特)、第三種商業區

(特)(原屬商二) (詳圖 4.2-1)。  

  



2768700

開發範圍

復
興
南
路
二
段

台北捷
運科技
大樓站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

龍生公園

2768800

2768900N

捷
運
文
湖
線

復興南路二段210巷

和
平
東
路
二
段
175
巷
5弄

底圖來源：新北市污水下水道地理資訊系統。

圖4.2-1  開發基地範圍圖

4-3

TWD 97座標系統
304800304600 E 304700 304900 305000

底圖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市都市計畫整合查詢系統」
0 100m5025

0 100m5025

基地及周邊土地使用分區圖

開發基地位置圖

公
停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住3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開發基地範圍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住3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商3(特)

國小

師專

交

變

住3

復興南路二段210巷

和
平
東
路
二
段
175
巷
5弄

復
興
南
路
二
段

和平東路二段219巷



4-4 

4.3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 

表 4.3-1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 
編號 開   發   區   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    註 

1 

是否位於「台灣沿海

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核定公告之「自然保

護區」或「一般保護

區」？  

□  □  ▓

內政部營建署 106.05.23，
內授營綜字第 1060807714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3 頁本計

畫所在之大安區非屬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範

圍，暫免辦理查詢。 

2 
是否位於國家重要濕

地? 
□  □  ▓

內政部 104.03.26，內授營

濕字第 10408036571 號函。

經查詢「非重要濕地所在鄉

鎮市區地段清冊」，本計畫

基地非位於國家重要濕地。

請參閱附錄一附 1-5~1-6 頁

頁。 

3 

是否位於河口、海岸

潟湖、紅樹林沼澤、

草澤、沙丘、沙洲、

珊瑚礁或其他濕地？ 

□  □  ▓

現場勘查及查詢二萬五千

分之一地形圖、五千分之一

航照圖。本計畫基地位於陸

域。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2 頁。

 

4 
是否位於自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區？ 
□  □  ▓

臺 北 自 來 水 事 業 處

106.8.24 ， 北 市 水 淨 第

106326148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6 頁。 

5 

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

水質水量保護區或飲

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

？  

□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6.08.29，北市環空字第

106345375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7 頁。 

6 

排放廢（污）水之承

受水體，自放流口以

下至出海口前之整體

流域範圍內是否有取

用地面水之自來水取

水口，或事業廢水預

定排入河川，自預定

放流口以下二十公里

內是否有農田水利會

之灌溉用水取水口? 

□  □  ▓

臺 北 自 來 水 事 業 處

106.08.24 ， 北 市 水 淨 第

10632614800 號函。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106.08.24 ， 瑠 農 管 字 第

1060051001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6 頁、附

1-8 頁。 

7 
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

、蓄水範圍或興建中

水庫計畫區？  
□  □  ▓

經濟部水利署 106.08.30，
經水工事第 1065111479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8~1-9
頁。 

8 
是否位於特定水土保

持區？  
□  □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

處106.8.25，北市工地審字第

106316895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9 頁。 
經查詢本市無劃定公告特

定水土保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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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續 1) 
編號 開   發   區   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    註 

9 
是否位於野生動物保

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  
□  □  ▓

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106.08.24 ， 動 保 產 字 第

10631496000 號函。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106.8.31 ， 林 企 字 第

1061611474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2~1-13
頁。 

10 
是否位於獵捕區、垂

釣區？ 
□  □  ▓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106.8.31 ， 林 企 字 第

1061611474 號函。 
 
臺北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106.08.24 ， 動 保 產 字 第

106314960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2~1-13
頁。目前尚無已公告之獵捕

區或垂釣區。 

11 
是否有保育類野生動

物或珍貴稀有之植

物、動物？  
□  □  ▓

本 計 畫 於 106.7.29~30 、

106.11.1~2 進行動物調查，

106.8.19、26 進行植物調查，

於基地範圍內無保育類野生

動物或珍貴稀有植物、動物。

調查結果名錄詳附錄四。

 

12 

是否位於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三條所稱之文

化資產(含水下文化資

產)所在地或保存區或

鄰接地？  

□  □  ▓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6.09.05
北 市 文 化 文 資 字 第

106317724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3 頁、附

1-28 頁。 

13 
是否位於國家公園、國

家風景區或其他風景

特定區？  
□  □  ▓

內政部營建署 106.08.25，
營署綜字第 1060055085 號

函。 
 
交通部觀光局 106.08.24，觀

技字第1060013879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4 頁、附

1-16 頁。 

14 
是否有獨特珍貴之地

理景觀？  
□  □  ▓

現場勘查。 
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 
五千分之一航照圖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2頁。 

15 
是否位於保安林地、國

有林、國有林自然保護

區或森林遊樂區？  
□  □  ▓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林 務 局

106.8.31 ， 林 企 字 第

1061611474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3頁。 
 

16 
是否位於取得礦業權

登記之礦區(場)或地下

礦坑分布地區﹖ 
□  □  ▓

經濟部礦務局 106.08.24，礦

局行一字第 10600078470 號

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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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續 2) 
編號 開   發   區   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    註 

17 

是否位於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漁業權區

、人工魚礁網具類禁魚

區或其他漁業重要使

用區域？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6.09.05 ， 漁 二 字 第

1061215496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8頁。 

18 

是否位於河川區域、地

下水管制區、洪水平原

管制區、水道治理計畫

用地、排水設施範圍或

排水集水區域範圍？  

▓  □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 107.01.03，北市工水管字

第10730602700號函。 
經濟部水利署 106.08.30，
經水工字第 1065111479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8頁。 
 
請參閱附錄一附 1-8頁。 
本計畫基地位於地下水管制

區內。 

19 

是否位於地質構造不

穩定區(活動斷層、地質

災害區)或河岸、海岸侵

蝕地帶？  

□  □  ▓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6.08.28 ， 經 地 資 字 第

10600064010 號函。 
現場勘查及查詢二萬五千分

之一地形圖、五千分之一航照

圖。本計畫基地位於陸域。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0頁。 
 

20 
是否位於地質法公告

之地質敏感區？ 
□  □  ▓

經濟部 103.9.9，經授第字

10320900810 號函。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6.08.28 ， 經 地 資 字 第

1060006401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9 頁、附

1-20 頁。 
本計畫所在之大安區位於已

公告地質敏感區分布之行政

區，後由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地質敏感區線上查詢系統

查詢結果，本案皆非位於地質

敏感區。 

21 
是否位於空氣污染三

級防制區？ 
▓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6.08.29，北市環空字第

106345375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7頁。 
台北市自 106.01.01 起除陽明

山國家公園屬於一級防制區

外，其餘地區均屬PM10、O3、

SO2、NO2、CO 二級防制區及

PM2.5三級防制區。 

22 
是否位於第一、二類噪

音管制區？ 
▓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6.08.29，北市環空字第

106345375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7頁。 
依臺北市噪音管制區圖，本計

畫所在之大安區位屬第二、三

類噪音管制區。 

23 
是否位於水污染管制

區？ 
▓  □  □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6.08.29，北市環空字第

106345375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7頁。 
臺北市全市均為水污染管制

區。 
 

 



4-7 

表 4.3-1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續 3) 
編號 開   發   區   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    註 

24 

是否位於海岸、山地、

重要軍事管制區、要塞

堡壘地帶、軍事飛航管

制區或影響四周之軍

事雷達、通訊、通信或

放射電波等設施之運

作？  

□  □  ▓

第 三 作 戰 區 指 揮 部

106.09.01，陸六軍作字第

1060010418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3頁。 

25 
是否位於已劃設限制

發展地區(不可開發區

及條件發展區) 
□  □  ▓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 106.08.29，城區字第

1060005177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4頁。 
臺北市全市土地皆屬都市計

畫範圍內，經查詢臺北市政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查 詢 系 統

(http://www.zone.taipei.gov.tw/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第

三種住宅區及第四種商業區。

26 
是否位於飛航管制區

﹖ 
▓  □  □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106.08.30 ， 場 建 字 第

1060019498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5頁。 
本計畫位於臺北航空站水平

面(限高海拔 605.49 m)範圍

內，本計畫建物高度不高於限

高海拔高度，尚不影響現有民

航機儀航程序。 

27 
是否位於山坡地或原

住民保留地？ 
□  □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

處106.8.25，北市工地審字第

10631689500 號函。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6.08.25，
原民土字第 1060053868 號

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9~1-12
頁、附1-26頁。 

28 
開發基地面積是否百

分之五十以上位於百

分之四十坡度以上﹖ 
□  □  ▓

現場踏勘結果，二萬五千分之

一地形圖。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頁。 

29 
是否位於森林區或林

業用地？  
□  □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

處106.8.25，北市工地審字第

106316895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1-9~1-12頁。
臺北市全市土地皆屬都市計

畫範圍內，經查詢臺北市政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查 詢 系 統

(http://www.zone.taipei.gov.tw/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第

三種住宅區及第四種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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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表(續 4) 
編號 開   發   區   位 是 未知 否 相關證明資料、文件 備    註 

30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古蹟

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

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  □  ▓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6.08.30，北市產業農字第

10633177700 號函。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6.08.24，北市都規字第

10637532200 號函。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106.09.05
北 市 文 化 文 資 字 第

106317724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6、1-27
頁、1-13頁。 

31 
是否位於特定農業區

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

業用地? 
□  □  ▓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6.08.30，北市產業農字第

106331777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6頁。 

32 
是否位於都市計畫之

保護區？ 
□  □  ▓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6.08.24，北市都規字第

106375322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7頁。 
臺北市全市土地皆屬都市計

畫範圍內，經查詢臺北市政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查 詢 系 統

(http://www.zone.taipei.gov.tw/
)，本計畫非位於都市計畫之

保護區。 

33 
是否位於核子設施周

圍之禁建區及低密度

人口區？  
□  □  ▓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103.4.21 ， 會 核 字 第

1030007073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7頁。 
本計畫所在之大安區非屬新

北市及屏東縣範圍，屬免查核

縣市。 

34 
是否位於海拔高度一

千五百公尺以上? 
□  □  ▓

現場踏勘結果，二萬五千分之

一地形圖。 
請參閱附錄一附 1-1頁。 

35 
是否有其他環境敏感

區或特定區？ 
▓  □  □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06.08.25，北市捷土字第

10631973700 號函。 

請參閱附錄一附 1-28 頁。
經查詢臺北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禁限建公告圖查詢系
統(www.dorts.gov.tw)，本計
畫鄰近地區捷運禁限建公
告範圍圖請詳第七章圖
7.1.1-1，本計畫依大眾捷運
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第
六條附件一判斷，本案位於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限建
辦法所規範禁建限建範圍
內。 

註：1.可明顯判定不位於上述區位者，得免附證明文件，但應於備註欄說明理由。 
    2.位於上述環境敏感區位或特定目的區位，應敘明法規限制及訂定相關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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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計畫之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調查結果，項目及法規限

制內容述明如表 4.3-2： 

表 4.3-2 場址位於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之法規限制表 

項次 位於敏感區位項

目 相關法規 法規限制內容 

1. 
位於地下水管制

區 
地下水管制辦法

第 5 條 

本計畫區屬地下水管制區，需限制或禁止

地下水之開發。本計畫施工期間之用水將

請自來水事業處供應所需之自來水，而不

以地下水為水源，營運階段之用水亦請自

來水事業處供應，並不抽用地下水。 

2. 
位於空氣污染三級

防制區 
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31 條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1 條：在各級防

制區及總量管制區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從事燃燒、融化、煉製、研磨、鑄造、

輸送或其他操作，致產生明顯之粒狀

污染物，散布於空氣或他人財物。 
二、從事營建工程、粉粒狀物堆置、運送

工程材料、廢棄物或其他工事而無適

當防制措施，致引起塵土飛揚或污染

空氣。 
三、置放、混合、攪拌、加熱、烘烤物質

或從事其他操作，致產生惡臭或有毒

氣體。 
四、使用、輸送或貯放有機溶劑或其他揮

發性物質，致產生惡臭或有毒氣體。

五、餐飲業從事烹飪，致散布油煙或惡

臭。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空氣污染行

為。 
本計畫從事營建工程期間將執行減輕對

策，詳細內容請參考第八章空氣污染相關

內容。 

3. 
位於第二類噪音管

制區？ 
噪音管制法、噪

音管制標準 

本計畫部分位於第二類噪音管制區。依據

「噪音管制法」第 9 條：噪音管制區內之

下列場所、工程及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

得超出噪音管制標準： 
一、工廠（場）。 
二、娛樂場所。 
三、營業場所。 
四、營建工程。 
五、擴音設施。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工程及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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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位於敏感區位項

目 相關法規 法規限制內容 

前項各款噪音管制之音量及測定之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計畫詳細減輕對策請參考第八章噪音

振動相關內容。 

4. 位於水污染管制區 水污染防制法 

臺北市全市皆屬水污染管制區。依據「水

污染防制法」第 30 條：在水污染管制區

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使用農藥或化學肥料，致有污染主管

機關指定之水體之虞。 
二、在水體或其沿岸規定距離內棄置垃

圾、水肥、污泥、酸鹼廢液、建築廢

料或其他污染物。 
三、使用毒品、藥品或電流捕殺水生物。

四、在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或其沿岸規定

距離內飼養家禽、家畜。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足使水污染

之行為。 
本計畫皆無上述行為，基地附近污水下水

道已完成，營運階段之污水將排入公共污

水下水道系統。  

5. 位於飛航管制區 

航空站飛行場助

航設備四周禁止

限制建築物及其

他障礙物高度管

理辦法 

本計畫位於臺北航空站水平面限高海拔

605.49 m範圍內，本案場址申請建物(含屋

突突出物 )實際高度不高於限高海拔高

度，尚不影響現有民航機儀航程序。 
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3 條之 1 及「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252 條規

定，高度 60 m 以上之建築物或其他障礙

物，應依「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

標準」設置航空障礙警示裝置。 

6. 
位於大眾捷運系

統兩側禁限建範

圍 

大眾捷運系統兩

側禁限建辦法 

本計畫位於捷運系統兩側限建範圍，依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辦法」第 9
條規定，開挖對捷運影響之評估報告書未

來將提送主管建築機關後再轉送臺北市

政府捷運工程局審查。 


